明农水办〔2026〕6号
明溪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办公室

关于印发《明溪县2026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

改革与建设项目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遴选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农技站、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为加快推进我县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工作，大力提升我县农技推广体系公共服务能力，根据《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提前下达2026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的通知》（闽财农指〔2025〕94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拟遴选2个以上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遴选要求详见《明溪县2026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遴选方案》。
                     明溪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办公室

                                   2026年6月29日

明溪县2026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遴选方案

为全面推进农业科技进村入户，推动我县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的发展，充分发挥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的示范推广作用，根据《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提前下达2026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的通知》（闽财农指〔2025〕94号）的文件要求，计划建立2个以上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特制定本方案。
遴选条件 

1.试验示范基地依托主体（家庭农场、合作社或农业企业）运作规范、诚信良好，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有一定规模的试验示范场、有承担多项新品种新技术试验示范的能力、有开展观摩培训活动的条件，交流便利、便于观摩学习。
2.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以粮食、蔬菜、水果、食用菌、畜牧为主。动物防疫试验示范场应具备符合养殖业有关规定。
3.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负责人获得新型职业农民认定资格，农产品获得“三品一标”认证，经营主体获得龙头企业（示范社、示范场），完成农产品一品一码可追溯体系建设并按要求做好生产记录、规范运作的优先入选。

4.福建省2026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实施方案规定至少建立1个粮食科技（品种、技术、农机具集成）试验示范基地。
二、遴选程序
    在自愿申报的基础上，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经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站审核推荐、项目工作小组评审，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务会研究确定，报省农业农村厅备案。
    三、试验示范基地职责
    种植业试验示范基地主要开展农作物新品种试验示范，高产栽培技术、科学施肥技术、病虫草鼠害综合防治技术等示范，农机作业示范，技术培训以及信息传播，按要求开展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试验、示范、推广，为农技人员、广大农户、新型职业农民提供观摩学习场所，发挥基地辐射带动功能。动物防疫试验示范场主要开展现代化养殖技术示范、动物防疫、参观培训等。
    四、试验示范基地主要工作
1.制定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实施方案。

2.分别与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站、市级及以上农业科研院校（所）签订服务合作协议，明确各自权利和义务。

3.确定专人负责开展试验示范相关工作、配合农业部门做好档案收集整理等。

4.开展观摩学习活动，组织技术人员、广大农民观摩、学习4次以上，同时为学习人员做好推介工作，推广“五新”示范成果，每个基地要示范推广1项及以上2026年农业主推技术或主导品种。

5.接受项目工作小组及上级部门监督检查，完成试验示范基地建设工作并做好各项工作材料归档。

五、申报材料（材料上报一份，业主自留一份）
1.明溪县2026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申报表（详见附件1）；

2.申请主体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及个人征信证明；

3.实施方案（包括经营主体情况、示范推广主推技术、主导品种的内容，应用效果，增产增收情况，社会效益等）；
4.与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站、市级及以上农业科研院校（所）签订合作协议和技术支撑合作协议各一份（详见附件2、3）；

5.土地流转合同复印件；

6.经营主体营业执照复印件，及“三品一标”证书、龙头企业（示范社、示范场）证书等（荣誉证书）复印件。

七、其他要求

相关申报材料请于2026年7月20日前报送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科教股，逾期不予受理，联系人：陈猷斌，联系电话：0598-2864155。

附件：1.明溪县2026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申报表
2.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合作协议
3.农业技术支撑合作协议

附件1

明溪县2026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申报表
基地名称：
申报单位：                

负 责 人：
联系电话：
申报日期：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邮政

编码
	

	法人代表
	
	性别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示范基地名称
	

	基地建立时间
	
	基地负责人
	
	联系电话
	

	基地规模
	
	带动农户数
	       户

	示范内容（种类）
	

	基地产业领域
	1、种植业     □2、养殖业     □3、其他

	基地建设情况：规模特色、科技试验示范内容、技术依托、技术人员、与科研单位合作情况、推广应用前景、社会经济效益等方面情况及近期发展计划

   
	（可另附页）

	所在地农业部门意见：

年     月     日

	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意见：

年     月    日


附件2

全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补助


项目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合作协议


甲方：                      
乙方：                      
根据《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提前下达2026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的通知》（闽财农指〔2025〕94号）文件要求，甲方遴选乙方为                           

          产业试验示范基地。为做好项目有关工作，现签订合作协议，明确双方权责如下：

一、甲方权利和义务

1、负责制定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简介及使用技术规程（明白纸）等农业生产技术资料和《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试验、展示活动记录登记表》。

2、协助乙方制定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展示、示范实施方案。

3、组织科技示范主体到乙方进行观摩、学习。

4、落实项目对乙方的建设补助。

5、根据乙方开展试验示范技术需求，协助乙方聘请专家对乙方技术人员进行技术指导。

6、对乙方的工作进行年度绩效考评，并根据考评结果提出试验示范基地增删决定。

7、协助乙方做好工作总结及相关档案材料的整理归档。

二、乙方权利和义务

1、按照甲方要求组织实施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展示、示范技术1项以上。

2、组织技术指导员、科技示范户、农民以培训班形式开展培训2次、观摩学习活动2次以上，培训农民40人次以上。

3、根据任务实施情况，及时填写《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试验、展示活动记录登记表》。

4、按照甲方要求，提供项目任务清单有关数据材料及相关活动现场照片、基地标牌相片、培训人员名单及签到表等。

5、根据项目要求，年度结束后对本年度基地试验示范工作进行自我总结(包括示范推广主推技术、主导品种内容、培训及现场观摩情况、生产管理、示范成效、存在问题及下阶段计划)并上交材料。

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协商处理。

本合同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负责人(签字)：               基地负责人（签字）：

电话：                       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3
农业技术支撑合作协议书

甲方：

乙方：

为了更好发挥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作用，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应用，达到技术推广、农业增效的目标。本着平等互利、共同发展、加强交流的原则，现经甲、乙双方协商，特签订以下技术支撑合作协议：

一、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及时宣传贯彻落实党和政府的有关农业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2.提供试验场所，负责试验和示范工作，提供试验装备并负责维护。

3.制定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展示、示范实施方案，并按照乙方提供的技术方案及时组织实施协调管理、监督等工作。

4.抓好乙方关键技术、新品种的引进、试验、示范和推广工作。

5.享受乙方提供的信息咨询、技术培训、技术指导等服务。

二、乙方的权利及义务

1.提供农业信息和决策咨询，指导并参与基地农业产业规划，为基地的农业发展提供意见或建议。

2.帮助基地引进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并保证引进品种和技术的实用性。

3.进行技术成果的应用推广，负责技术人员的培训工作。

4.负责制定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简介及实用技术规程等农业生产技术资料。

5.建立农业科学研究基地，根据专业和课题的需要在基地选点作为实验、培训和示范基地。

三、双方以项目为载体，推进合作创新，共同努力，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对彼此之间提供的信息、资料以及本协议的具体内容负有保密责任。

四、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未尽事宜，双方本着真诚合作、友好协商的原则另行商定。

五、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基地负责人签字：            对接专家签字：

日期：                      日期：

明溪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办公室        2026年6月29日印发



